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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资格保留










报到注册









校徽发放





学生证发放
















校徽、学生证补发











火车票优惠卡乘车区间更改申请










休、复学
















退学












转专业

每年四月份本科教学部根据各专业具体情况，下达各专业接收名额，并统一组织考核。









行知学生转入校本部学习



















成绩及学分转换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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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卷及成绩修正








                                     









学生考试违纪处理





                               




学生出国成绩证明办理








学籍证明、师范生证明办理




成绩证明办理



研究生推免














“硕师计划”推免















网上选课













教室借用




                     普通教室                       多媒体教室

                                多媒体教室




多媒体控制室地点如下：

	大楼
	控制室地点

	16幢（精业楼）
	1楼多媒体教室管理值班室（109教室隔壁）

	17幢（田家炳楼）
	5幢121室 

	22、23幢（外语楼）
	23幢202室

	24、25幢（人文楼）
	25幢206控制室

	26、27幢（法商楼）
	27幢205控制室


教师资格认定











注：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须二乙以上，申请语文学科的必须二甲以上。
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申请

专利申请








校医院将新生体检不合格名单书面通知学生处





学生本人持医院证明提出申请，学院签署意见





学生处审核、下发文件





学生办理离校手续





下一学年开学时，学生持县级以上医院证明，经校医院复查合格，向学院提出申请





学院同意，学生处批准





新生重新办理入学手续





教务系统导出各专业、年级、班级信息





以纸质形式发放到各班级，由学生签字后报到生效








将学生报到信息录入新教务系统，根据计财处提供的学生缴费信息完成注册工作（含在系统中录入注册信息及学生证上盖注册章）





未缴纳学费或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学生不予注册，同时将名单报本科教学部教务科





注册信息合成后，学院将签名材料复印件、《注册统计表》报给本科教学部教务科备案。不予注册学生，请学院根据《浙江师范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相应条款给出处理意见





注册信息合成后，学院将签名材料复印件、《注册统计表》报给本科教学部教务科备案。不予注册学生，请学院根据《浙江师范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相应条款给出处理意见





本科教学部按新生名册确定发放数量





各学院到本科教学部领取校徽





新生取得学籍后发放校徽





本科教学部给每位新生编排学号





学生登陆教务系统填写火车优惠卡乘车区间





学院审核火车优惠卡乘车区间








学院到本科教学部领取空白学生证和火车优惠卡





学院收集学生照片，填写学生信息，贴好照片和优惠卡








送本科教学部审查，到学校办公室盖章





学生取得学籍后发放学生证





办离校手续时收回学生证





遗失学生向学院教务办公室挂失，并提出补发申请





学院教务办公室审核后，学生缴纳5元工本费





每月20号（非工作日顺延）学院教务办公室将交款收据和补办审核表统一交本科教学部教务科





本科教学部审核，制作学生证





每月22号（非工作日顺延）下午学院教务办公室到“一站式”学生事务中心领取校徽、学生证





学生到学院教务办公室领取





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出具家长所在单位或居住地居委会证明





学院教务办公室审核后签署意见





每月20号（非工作日顺延）学院教务办公室将学生证和证明材料统一交本科教学部教务科





本科教学部审核、变更





每月22号（非工作日顺延）下午学院教务办公室到“一站式”学生事务中心领取学生证





学生到学院教务办公室领取





本人持校医院或其它相应证明，向学院提出申请





教学副院长签署意见





本科教学部审批





学生办理离校手续





本科教学部发给休学证明书





休学期满，持复学申请书返校（因病休学者需持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本科教学部审核合格（因病休学者需校医院复查合格）








本人提出申请，学院签署意见（学生本人复学申请） 





本科教学部核准，办理复学手续





休学证明书及有关材料归档





学生向学院提出自动退学申请并附监护人签字





学院提出因违纪应予以开除学籍处分的学生名单





院长签署意见





院长签署意见








学生处审核起草文件





本科教学部审核起草文件





校长签发文件





学生办理离校手续





本科教学部发给肄业证书（开除学籍不发）





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





相关学院教务办进行资格审核后报本科教学部公布资格审核结果





各学院组织专业能力考核，确定录取名单





报本科教学部核准，学校批准后下文





部分已修课程按学分转换认定办法申请学分转换认定





本科教学部下发选拔行知学院学生转入校本部学习的通知





行知学院组织学生申请报名，学生填写《报名表》





行知学院初审，确定初审合格名单





初审合格名单及相关材料报本科教学部





本科教学部复核名单





相关学院组织专业考核，提出录取建议名单





学校审议确定拟录取名单





拟录取名单上报省教育厅审批





省教育厅发文公布录取名单





部分已修课程按学分转换认定办法申请学分转换认定





录取学生进行学籍变更 





《认定表》交学院教务办，将审核通过的课程成绩在教务系统中录入变更申请。学院教务办在教务系统审核。





学院分管教学院长复核《认定表》并签署意见，学院教务办加盖公章。





学生从教务处或学院网站下载《浙江师范大学成绩及学分转换认定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认定表》交开课专业主任审核课程内容相关性，并签署意见





学院教务办审核课程名称、学分、课时和成绩等信息。





教务科对照《认定表》审核通过学院在教务系统中提交的变更申请，汇总成绩后完成学分转换认定。





《认定表》交本科教学部教学科审核，经分管主任复核，并加盖教务处公章。





开课学院及时录入课程成绩





学生在规定时间登陆教务系统申请补考并确认





开课学院汇总并审核补考学生名单





开课学院安排考试日程及试场，并公布在学院网上





学生及时上网查看补考日程安排





开课学院组织考试





任课教师阅卷、学院录入成绩





学生填写缓考审批表，附校医院或相关证明





任课教师签署意见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长签署意见





开课学院教务办盖章审核





申请表一式三联，前二联分别提交开课学院教务办、任课老师，第三联申请人本人留存








学生在规定时间登陆教务系统申请缓考并确认





第二学期开学初，开课学院安排考试日程及试场，并公布在学院网上





学生及时上网查看缓考日程安排





开课学院组织考试





任课教师阅卷、学院录入成绩





学生在考试结束后二个月内（不含假期）对试卷评分有疑问





学生向开课学院教务办公室提出查卷书面申请


）





学院教务办公室查卷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长批准





开课专业（系）主任负责审核








成绩有错





是





任课教师提出成绩修正申请





本科教学部将申请材料归档备案





开课专业主任、分管教学院长审批





否





任课教师填写《� HYPERLINK "http://jwc.zjnu.edu.cn/admin/UploadFiles/201017115458713.doc" \o "标    题：浙江师范大学成绩修正申请表



作    者：jwc_jwk



转 贴 自：



更新时间：2010-1-7 11:53:42



点 击 数：0" �浙江师范大学成绩修正申请表�》





学院教务办公室将查卷结果反馈给学生





学院教务办将成绩修正申请表及成绩单、答题纸复印件等材料报本科教学部





本科教学部审核，并在教务系统中进行成绩修正





监考教师向开课学院提供学生作弊材料


（具有签名的《考场情况登记表》及《学生考试违纪认定书》、物证、作弊试卷）





开课学院核实后将材料移送学生所在学院





学生写出书面检查，学生所在学院找学生谈话， 


提出对该学生的处理意见并签字盖章后将材料本科教学部





本科教学部审核认定并将材料移交学生处并通知学生所在学院及开课学院





学校下文 





学生到学院教务办公室打印历年成绩单





从教务处网站下载出国成绩模板





学生根据模板和历年成绩单制作出国成绩单





每周二、四下午到本科教学部教务科复核、盖章





成绩单需密封的，学生自备信封，密封后本科教学部教务科签章





学生到行政中心北楼二楼连廊或者后勤所在学院教务办公室打印证明





学院教务办公室审核、签字，学院盖章





本科教学部盖章（行政北楼221）








学生到所在学院教务办公室打印历年成绩单








本科教学部盖章（行政北楼221）








学院教务办公室审核、签字，学院盖章





教务处下发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通知





学院向学生公布推荐条件、名额、程序





申请学生填写《申请表》





学院根据推荐办法确定推荐人选和推荐顺序并公示





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表决确定学校最终推荐人选并公示





学校将推荐名单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审批





接收学校组织面试确实是否录取





学生登陆教育部学信网推免服务系统注册、申请接收学校





本科教学部下发免试推荐农村学校培养教育硕士研究生的通知





学院组织毕业班学生申请





合格学生填写《农村学校培养教育硕士师资登记表》





学院初审，确定、汇总候选人名单，上报本科教学部





本科教学部汇总材料





学生参加教育局面试、教育局签订聘任协议








公示推荐名单





学校将推荐名单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审批





学生登陆教育部学信网推免服务系统注册、申请专业面试





学校组织面试并确实是否录取





根据教学指导计划和课程简介拟定个人学习计划





在导师指导下拟定下学期课表





到学院教务办领取选课手册和班级课表





在规定的初选时间内上网选课





初选结束后根据限制条件淘汰超出课程容量的选课学生








学生在规定的补选时间内上网查看选中的课程，补选其它想修读且名额有空余的课程





学生在规定的确认阶段上网确认所选课程和退订教材，


记录所选课程的教学班号、上课教室、上课时间、考试时间等信息





学生开学两周内试听课程，并可在开学两周内自行上机退课，逾期不退。








开学第三周后确定教学班学生名单，学生按选定的教学班号上课及参加考试





学生活动需要借用教室可以找学工老师，补课等学业相关事宜需要借用教室可以找教务办老师，由老师进行系统申请(推荐使用)





系统批准后，老师打印教室临时借用通知单交给教室借用者。





借用者将通知单其中一联送教室所在大楼多媒体控制室








借用者将通知单送教室所在大楼值班室





大楼值班员按时开门





控制室按时开启多媒体设备电源





师范教育类专业本科毕业班学生网上申报（春季）





带齐通知要求的材料进行现场确认





集中体检





学院教务办、学校教务处材料审核





金华市（或婺城区）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审核








生成编号、制作证书





核对学历资格，发放教师资格证








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向所在学院教务办提交创新学分申请，同时提交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本科教学部审核反馈学院并公布给学生核对





学院汇总学生申请、填写学院认定意见、提交本科教学部审核





本科教学部将核对无误的创新学分导入成绩系统





学生通过成绩系统查询创新学分申请情况








填写和撰写专利申请文件





填写《浙江师范大学专利、软件著作权申请表（学生用表）》（在教务处网站下载）





《浙江师范大学专利、软件著作权申请表（学生用表）》每位成员签字后交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审核并签字、单位盖章





填写《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书》，必须是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专利权人





专利证书收到后，每年年底由学院统一收集专利原件和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1份交本科教学部存档





申请人自行办理或委托代理机构代理专利申请





提交以上材料到本科教学部实践科登记、审核、盖章（行政北楼223）





填写《浙江省专利费用减缓证明表》（在教务处网站下载）





填写《费用减缓请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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